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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4号 《黑龙

江省内部审计条例》已由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2004年8月2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

年10月1日起施行。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

年8月20日 （2004年8月20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内部审

计工作，规范内部审计行为，维护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

，提高经济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

所称内部审计，是指独立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其所属单位财

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与其相关的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

效益的行为。 第三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下列单位应当依照

本条例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一）使用、管理财政拨款和其

他财政性资金、社会公共基金（资金）的机关、事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 （二）国有金融机构； （三）国有企业以及国有

资产占控股地位的企业； （四）股份有限公司； （五）法律

、法规规定需要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其他单位。 第四条省审

计机关指导和监督本省内部审计工作，并负责组织实施本条

例。 市（行署）、县（市、区）审计机关负责指导和监督管

辖范围内的内部审计工作。 第五条内部审计协会是内部审计

行业的非营利、自律性民间组织，依照章程为内部审计工作

提供协调和服务，依法履行行业管理职能。 第六条单位应当



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内部审计实行单位负责人负责制。 

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

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应当支持内部审

计工作，保证内部审计机构或者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及时协

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承担相应的失察责任。 第七条内

部审计机构或者人员应当在单位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独立实

施审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内部审计人员独立

实施审计。 第八条内部审计人员办理审计事项，应当遵守内

部审计职业规范，忠于职守，做到独立、客观、公正、保密

。 第九条单位应当将内部审计经费列入预算，保证内部审计

必需的经费。第二章机构和人员 第十条下列单位应当设立内

部审计机构： （一）实行省级垂直管理的机关； （二）年度

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预算外资金、专项资金数额较

大的机关以及事业单位； （三）国有地方金融机构； （四）

上市公司； （五）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的

企业；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设立内部审计机构

的单位。 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内部审计

机构或者配备内部审计人员，或者委托社会审计组织进行审

计。 本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数额较大的标准，由省审计机关

会同省财政、机构编制部门具体规定。 第十一条设立内部审

计机构的单位，审计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资产总额一亿元以

上的单位，应当设立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主任由单位负

责人或者总审计师担任。审计委员会主要负责审理、审定审

计事项的结论性意见、内部处理决定和建议等。 第十二条内

部审计人员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取得内部审计从业

资格，并定期接受内部审计业务培训。 第十三条内部审计机



构负责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内部审计从业资格

； （二）具有审计师或者其他经济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 （三）从事三年以上审计、会计或者相关工作。 

机关所属的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可以不具备前款第二项规

定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第十四条内部审计人员不得兼

任财务以及其他经营性工作，不得参与原经办业务的内部审

计工作。 第十五条内部审计人员办理审计事项应当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有关回避的规定。第三章职

责和权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